	中共东莞市社会组织工作委员会


关于转发省委和市委组织部《关于组织开展“我为书记点赞”活动的通知》的通知
各镇（街）社会组织工委、松山湖高新区社会组织党委、市直管社会组织党组织：

现将省委组织部《关于组织开展“我为书记点赞”活动的通知》（粤组电传〔2015〕36号）转给各社会组织党组织，按省委和市委组织部的要求，认真落实以下工作：
一、做好传达组织。各镇（街道）社会组织工委要迅速将通知传达到每一个基层党组织，根据通知要求，广泛组织党员干部群众学习先进事迹，交流讨论心得体会，积极做好点赞评论。

二、做好材料报送。各镇（街道）党工委、各直管社会组织党组织要对党员群众点赞评论情况进行总结，并填写好附件《学习点赞统计表》，详细写明组织党员学习人数、点赞（发表评论、感想、体会）数等，于9月21日前报送市社会组织工委组织科（联系人：吴琼，联系电话：22836717）。

中共东莞市社会组织工作委员会   
2015年7月27日    

附件：

学习点赞统计表

填表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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